
補(換)發證照申請書 
 

證照種類：□1、汽車駕駛教練師資定期訓練合格文件(21 1 2 0 1 )  

         □2、道路交通管理法規講師師資定期訓練合格文件(21 2 2 0 1 )  

         □3、汽車構造講師師資定期訓練合格文件(21 3 2 0 1 )  

證     號：□1、(     路訓南教定字第               號)  

         □2、(     路訓南法定字第               號)  

         □ 3、(     路訓南構定字第               號)     

補換原因：□遺失(需檢附1.身分證正反面影本1份 

2.駕駛執照正反面影本1份)    

□變更姓名(需檢附1.身分證正反面影本1份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駕駛執照正反面影本1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個人戶籍謄本1份) 

本人因前開原因申請補(換)發證照，如有虛偽不實之情，

願負一切法律責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此 致 

交通部公路總局公路人員訓練所南部訓練中心  

       申請人姓名：  

       出生年月日： 

       身分證號： 

       住 址： 

       連絡電話(手機)： 

 

    中華民國      年      月      日 

 


